
「水污染源管制資料管理系統及
資訊公開作業流程」說明 

水污染防治科 

中華民國1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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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流程 

一、資訊公開作業流程 

二、水污系統操作 

三、全面網路化 

四、常見問題 



資訊公開相關法規 

• 依水污染防治法第63條之1、第69條規定 
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及主管機關應於環保署指定之網站
公開水污染防治相關資訊，使民眾、利害關係人及公益團
體得以查詢及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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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資料 申報資料 

監測資料 復工資料 

水污染防治 

相關資訊 



公開內容 

• 隱匿個資的申請表/申報表+附件 

 許可申請 

- 申請表 

- 附件：檢核表所附資料 

 

 定檢申報 

- 申報表 

- 附件：首頁＋檢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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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產出隱匿個資
的申請表/申報表 



公開內容 

• 保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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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 包括姓名、身分證或

護照字號、個人照片、

出生日期、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傳真電話、

電子郵件、戶籍所在

地址或其他得以直接

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

人之資料 

涉及工商機密者 

• 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

之人所知者 

• 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

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

者 

• 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

保密措施者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保密 

• 揭露排放廢（污）水

污染物之濃度與排放

量計算等之相關文件

依「新化學物質及既

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

辦法」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保密，經核准

者，不予公開 



水系統資料公開作業位置 

• 業者作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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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業者 

 

 書面業者 



資訊公開平台 

• 民眾查詢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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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環保署首頁 > 水 > 水(含飲用水) >水污法相關資訊公開平台 



許可申請資料公開步驟 

• 每次送件前和審查通過後都要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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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主管機關 

申請資料隱匿個資後掃描
上傳並完成資料公開 

確認申請資料已上傳
並資料公開 

進行審查 

通過 
限期補正，逾期駁回申請 

補正資料 

核准文件上傳於水系統
並通知業者領證及上傳
核准內容公開於網站 

確認核准文件 

上網公開核准文件 

無誤 

公開許可證首頁並發證 

不通過 

有誤，意見陳述 

限期申領 



• 網路業者-最近一次許可資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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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最近一次許可資料 

許可申請資料公開步驟 



• 網路業者-最近一次許可資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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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許可核准文件 

4-1 核准文件有誤 

4-2 核准文件無誤，確認公開 

許可申請資料公開步驟 



• 網路業者-最近一次許可資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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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成功!! 

許可申請資料公開步驟 



• 書面業者-最近一次許可資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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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核准文件有誤 

3-2 核准文件無誤，確認公開 

進入最近一次
許可資料 

許可申請資料公開步驟 



• 書面業者-最近一次許可資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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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成功!! 

許可申請資料公開步驟 



定檢申報資料公開步驟 

• 每次資料申報前都要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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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主管機關 

申報資料隱匿個資後掃描
上傳並完成資料公開 

確認申報資料已上傳
並資料公開 

進行審查 

通過 
限期補正，逾期駁回申報 

補正資料 
不通過 

申報資料公開 
一般補正：3~10工作天 

涉及檢測：7~30工作天 



• 網路業者-最近一次定檢資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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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最近一次定檢資料 

定檢申報資料公開步驟 



• 網路業者-最近一次定檢資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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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定檢申報 

定檢申報資料公開步驟 



• 網路業者-最近一次定檢資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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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成功!! 

定檢申報資料公開步驟 



• 書面業者-最近一次定檢資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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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最近一次定檢資料 

定檢申報資料公開步驟 



• 書面業者-最近一次定檢資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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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成功!! 

定檢申報資料公開步驟 



最近一次資料資訊公開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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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次 第1梯 第2梯 第3梯 第4梯 第5梯 

應上網公開 
起訖日期 

105年4月1日 
至 

105年6月30日 

105年5月1日 
至 

105年7月31日 

105年6月1日 
至 

105年8月31日 

105年7月1日 
至 

105年9月30日 

105年8月1日 
至 

105年10月31日 

事業別 

依98年9月8日
「應以網路傳輸
方式辦理水污染
防治措施計畫與
許可證(文件)之
申請、變更或展
延，及檢測申報
之對象與作業方
式」規定，應網
路申報之對象(
以下簡稱98年9
月8日公告應網
路申報對象)  

98年9月8日公告應
網路申報對象以外
之光電材料及元件
製造業、石油化學
業、陶窯業、玻璃
業、發電廠、洗車
場、其他工業、水
泥業、醫院、醫事
機構、土石加工業、
土石堆(棄)置場、
紡織業、造紙業、
土石採取業、自來
水廠、貨櫃集散站
經營業、學校之實
驗、檢(化)驗、研
究室、魚市場、製
粉業、廢棄物焚化
廠其他廢棄物處理
場(廠) 

98年9月8日公告
應網路申報對象
以外之化工業、
印染整理業、金
屬基本工業、食
品製造業、餐飲
業、藥品製造業、
遊樂園(區) 、橡
膠製品製造業、
屠宰業、農藥、
環境衛生用藥製
造業、應回收廢
棄物回收處理業、
洗衣業、水產養
殖業、修車廠、
照相沖洗業及製
販業、發酵業、
廢棄物及掩埋場 

98年9月8日公告
應網路申報對象
以外之社區專用
污水下水道、採
礦業、加油站、
毛滌業、船舶解
體業、船舶建造
修配業、製糖業、
貯煤場 

98年9月8日公告
應網路申報對象
以外之畜牧業、
廢水代處理業、
紙漿製造業、肉
品市場、清艙業、
動物園、水肥處
理廠場、其他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事業 

備註：建議第2-5梯的業者，公開105年7月的定檢申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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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EMS 

開啟權限 

網路業者 

許可/定檢 

書面業者 

許可/定檢 

一、資訊公開作業流程 

二、水污系統操作 

三、全面網路化 

四、常見問題 



二、水污系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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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公開 

許可申請 

定檢申報 

確認核
准文件 

（業者）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下載路徑：http://www.epa.gov.tw/ct.asp?xItem=10630&ctNode=31337&mp=epa 

環保署首頁 > 水 > 水(含飲用水) > 資訊延伸連結 > 申辦表單(下載專區) > 網路申請(報) >許可及定檢網路傳輸作業宣導手冊(PDF檔) 

預申報 



二、水污系統操作 

• 登入EMS（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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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事業的管制編號
(帳號)、密碼 

進入水系統 

http://ems03.epa.gov.tw/ 

http://ems03.epa.gov.tw/


二、水污系統操作 

• 開啟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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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若完成以上動作，還是有權限的問題， 

   請電洽03-9907755分機701康小姐、分機703李小姐。 



二、水污系統操作 

• 網路業者 - 許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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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許可新申請資料 



二、水污系統操作 

• 網路業者 - 許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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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入許可資料內容並掃描附件上傳 

產出隱匿個人資料之
公開資料檔 



二、水污系統操作 

• 網路業者 - 許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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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容量限制及個數 

申請表格：20MB以下 

附件：20MB以下,最多可上傳
10個(分別壓縮或切割壓縮)，
壓縮檔內容限制JPG、GIF或
PDF ，上傳檢核表所附資料 

上傳隱匿個人資料之公開資料檔 



二、水污系統操作 

• 網路業者 - 許可申請 

確認公開 

確認上傳許
可申請文件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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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污系統操作 

• 網路業者 - 許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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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相關表單及附件，7日內送主管機關審查 

審查不通過，回到步驟３修改文件後補正期
限內重新資料公開並送件 

http://blog.wis.com.tw/wp-content/uploads/2014/03/shutterstock_70106173.jpg


二、水污系統操作 

• 網路業者 - 許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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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核准文件有誤 

10-2 核准文件無誤，確認公開 

審查通過，收到申領表後進入系統確認許可核准
文件並完成公開作業 

備註：核准文件確認無誤後，再將填妥的申領表掛文，主管機關將進入製證程序。 



二、水污系統操作 

• 網路業者定檢預報檢測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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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
許可整合
系統

進入
水系統

變更

採樣日期
判斷

預申報

5日內

前5日
輸入檢測機構代碼及
預定採樣日期等資料

網路聯絡
變更 等待環保局收到

資料解除鎖定
變更

輸入檢測機構代碼及
預定採樣日期等資料

書面、電話

或

註1:          表示系統畫面按鈕選項

輸入預定
採樣日期

預申報
補登

輸入檢測機構代碼及
預定採樣日期等資料

網路通知
預申報

書面、電話

或
等待環保局收到
資料解除鎖定



二、水污系統操作 

• 網路業者定檢預報檢測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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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污系統操作 

• 網路業者 - 定檢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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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定檢新申報資料 



二、水污系統操作 

• 網路業者 - 定檢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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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隱匿個人資料之
公開資料檔 

鍵入定檢申報資料 



二、水污系統操作 

• 網路業者 - 定檢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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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隱匿個人資料
之公開資料檔 

檔案容量限制及個數 

申報表格：20MB以下 

附件：20MB以下,最多可上傳10

個(分別壓縮或切割壓縮)，壓縮
檔內容限制JPG、GIF或PDF，
上傳首頁及檢測報告 



二、水污系統操作 

• 網路業者 - 定檢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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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公開 

確認上傳許
可申請文件 

成功!! 



二、水污系統操作 

• 網路業者 - 定檢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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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不通過，修改文件後補正期限內重新資料公開並送件 

審查通過，地方主管機關將定檢申報資料公開 



二、水污系統操作 

• 書面業者 - 許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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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許可新申請資料 

備妥許可新申請書面資料 
1. 給主管機關審查用 2. 資料公開上傳用(個資已隱匿) 



二、水污系統操作 

• 書面業者 - 許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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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容量限制及個數 

申請表格：20MB以下 

附件：20MB以下,最多可上傳10

個(分別壓縮或切割壓縮)，壓縮檔
內容限制JPG、GIF或PDF，上傳
檢核表所附資料 

掃描並上傳隱匿個人資料之公開資料檔 



二、水污系統操作 

• 書面業者 - 許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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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公開已隱匿個人資料之公開資料檔 

提送許可新申請書面資料給主管機關 



二、水污系統操作 

• 書面業者 - 許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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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不通過，修改文件後補正期限內重新資料公開並送件 



二、水污系統操作 

• 書面業者 - 許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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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核准文件有誤，意見陳述 

7-2 核准文件無誤，確認公開 

審查通過，收到申領表後進入系統確認許可核准文件
並完成公開作業 

備註：核准文件確認無誤後，再將填妥的申領表掛文，主管機關將進入製證程序。 



二、水污系統操作 

• 書面業者 - 定檢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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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妥定檢申報書面資料 1. 給主管機關審查用 2. 資料公開上傳用(個資已隱匿) 

新增定檢申報資料 



二、水污系統操作 

• 書面業者 - 定檢申報 

44 

掃描並上傳隱匿個人資料之公開資料檔 

檔案容量限制及個數 

申報表格：20MB以下 

附件：20MB以下,最多可上傳
10個(分別壓縮或切割壓縮)，
壓縮檔內容限制JPG、GIF或
PDF，上傳首頁及檢測報告 



二、水污系統操作 

• 書面業者 - 定檢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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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公開已隱匿個人資料之公開資料檔 

提送定檢申報書面資料給主管機關 



二、水污系統操作 

• 書面業者 - 定檢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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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不通過，修改文件後補正期限內重新資料公開並送件 

審查通過，地方主管機關將定檢申報資料公開 



三、全面網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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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管理辦法第49條/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94條 
–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於中華民國106年1月1日起採網路傳輸
方式辦理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之申請、變更及展延。 

資訊

公開 

• 105.04.01~105.10.30 

• 書面和網路業者都要進入水系統完成作業 

定檢

申報 

• 105.07.01~105.07.31 

網路

申辦 

• 106.01.01起 

• 全面使用水系統網路申辦 

定檢

申報 

• 106.01.01~106.01.31 



網路 vs 書面 

網路 書面 

行政程序 簡單 
繁雜 

(書面資料要掃描上傳) 

錯誤率 低 高 

審查費 打八折 原價 

資料/進度查詢 24hr可從系統查知 上班期間電聯詢問 

發證速度 快 慢 

定檢申報 網路送件 掛文送件 

預申報 有 無 

定檢、展延、
搭排期限通知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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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問答 

• Q:忘記Ems密碼怎麼辦? 

– a.點選登入下方[忘記密碼],系統會自動發信至原設定之信箱密碼認
證信函，提供重設密碼功能 

– b.未曾進入過Ems之事業，可電洽Ems諮詢電話:0800-059777  

• Q:登入Ems,點選水污系統,畫面仍停留在Ems 

– a.使用之瀏覽器設定攔截視窗功能，請至[工具]選項內點選[快顯封
鎖程式設定]在[要允許的網站網址]內增設 [*.epa.gov.tw] 

• Q:資料輸入多處為填寫代碼，要如何查詢代碼資料? 

– a.將滑鼠移至該欄位處，滑鼠左鍵點擊兩下，系統會出現該代碼
檔查詢視窗，點選後會自動將代碼帶系統欄位 

49 



四、常見問答 

• Q:申請、申報資料繁多，是否可分多個工作天輸入? 

– a.可以，水系統設計為以各資料表單為資料儲存控制，因此當天
輸入資料儲存後，下次       可繼續進行其他資料增修作業，待完
整輸入確認後，再執行公開及確認上傳功能即可 

• Q:書面申請申報資料如何隱匿? 

– a.可將書面資料用立可白、塗色或紙張等任何不透明方式遮蔽後
，影印掃描即可 

• Q:已點選公開確認，為何在公開查詢系統仍未查到資料? 

– a.水系統與公開查詢系統資料交換為隔天早上6:00前完成資料交
換作業，因此隔日才能在公開查詢系統查到資料 

• Q:許可申請點選複製無法作業? 

– a.許可申請作業[複製]功能時，請確認所有資料申請表單均尚未有
任何資料，系統才能將原始資料整筆轉入新的申請案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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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問答 

• Q:附件檔案無法上傳 

– a.請檢視是否附件檔案格式不符或容量超過規定之大小 

• Q:資料已傳送，發現有誤如何解決? 

– a.電洽主管機關，若為資料輸入錯誤，主管機關則進行補件作業，
若是公開附件有個資未隱匿，電洽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水系統公開
功能內執行[取消公開]功能，即可先行下架公開檔，更換申請表格
或附件檔案。 

• Q:定檢採樣檢測忘記預報該如何補報? 

– a.不得補報，應重新預報採樣 

• Q:若業者無電腦設備或不會轉存公開PDF檔如何取得協助? 

– a.可至當地主管機關借用設備及協助轉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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